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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广东商学院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简章  

 

为培养应用型多层次法律人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公室批准，2010年我校招收政法部门人员和有关部门从事法

律实际工作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政法部门人员）在职攻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计划招生人数为30名。有关招生事宜如

下：  

一、报考条件  

2007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

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法院、检察院、

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干部以及有

关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持经本单位同意和省

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其它部

人员的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限

的20%。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学科代码：410100 

二、报名办法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报名工作采取网上报

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上旬（具体报名时间教育部将于6

30日前在http：//www.cdgdc.edu.cn/zz10.html公布各省

上报名时间与网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须在报考点

在省市所规定的网报时间内，通过互联网登录有关省级学

与研究生（论坛）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网站，按要求填写、提

交报名信息。在广东省报考并参加考试的考生请登陆广东

学位办（http://xwb.gdhed.edu.cn），按要求填写、提交完整准确的报

考信息，并牢记网报编号。网报期间，考生可重复登陆修改

报考信息。未履行网报手续的一律不接受现场报名。  

2．现场确认  

网上报名后，考生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相关学

和学历证书，凭在网上报名时获得的网报编号按规定时间

网报所在省市指定的现场报名点进行现场报名。现场确认时

间为7月中旬，具体地点将在考生网上报名阶段公布于广东

省学位办http://xwb.gdhed.edu.cn。 

现场确认后，符合报考条件者须持现场确认点打印的

《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一式三

份，公务员须按照省人事厅有关文件的要求，到所在单位人

事部门和省级人事主管部门（所在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

签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非公务员直接由单位人事部门签

署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  

3．准考证发放  

广东省学位办于考前将报名考生的准考证信息公布在

名网站上（http://xwb.gdhed.edu.cn），请考生务必于考

前自行上网下载准考证，省学位办不再另行发放。  

4．资格审查  

对报考广东商学院考生的资格审查将在录取前进行。

对于考试成绩达到我校基本录取要求的考生，我校将

录取前进行报考资格审查。资格审查的具体时间、地点将会

根据考生报名时提交的联系方式另行通知。资格审查时，考



生须携经本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非公务员）和省级主管部

门（公务员）签属同意报考意见并加盖公章的资格审查表

（一式三份）、身份证、本科毕业证及学位证书原件和复

件，到广东商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对于不

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我校将不予录取，一

切责任由考生自负。  

5．报名注意事项  

（1）考生务必牢记网报编号。  

（2）考生网上报名时填写的报名信息必须与本人资格

审查表上填写的报名信息完全一致，否则以网上报名信息

准。  

（3）现场报名后，已缴报考费的恕不办理退款手续。

（4）报考者应在规定期限内进行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逾期不予办理。只进行网上报名未到指定现场报名点

理照相等相关手续的，本次报名无效。  

（5）现场确认必须考生本人到场办理，不得委托他人

代理。  

三、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外国语（英语）、专业综合考试（含民法

学、刑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共计

门。其中政治理论考试及面试由我校单独组织进行。具体

间、地点将根据考生报名时提交的联系方式另行通知。其余

2门全国联考，联考考试时间均为三小时。  

四、考试时间  

全国联考科目考试时间为2010年10月30日、10月31日，

具体时间地点见准考证，考生入场时将核验准考证、身份

件。政治理论课考试和专业科面试的具体时间、地点将根据

考生报名时提交的联系方式另行通知。  

五、联考考试参考书目  

1．《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考试大纲》，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2．《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

综合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六、录取工作  

我校自行组织录取工作，录取分数线由我校自行划定，

根据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政治理论考试及面试成绩），

优录取。  

七、学习年限及学位授予  

我校法律硕士培养学制三年。学习方式另定。对全部

程考试合格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按在职人员攻读法律

士专业学位的有关规定，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八、费用  

学费标准：每人每学年12000元，三年共计36000元。

生在读期间，一切关系留原工作单位，其工资、生活福利及

补助、医疗费等均由原单位负责，学生返校学习的食、宿、


